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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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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形势下，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在应对海洋治理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

问题时呈现一定的不适应性。 普芬道夫自然法哲学中的社会性义务要求社会主体承担不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普遍

义务，具备此种消极调和特征的公平原则强调规则与历史演替中的社会关系保持一致，主要表现为在承认变化的基

础上适应变化。 通过将适应理念嵌入海洋法体系，补充法治理念的内容，并表现为面向未来的开放式规则、利益相

关者的多元参与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演化解释，海洋法将更加灵活地调整权利义务关系。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

念具备内在延展性，能够为解决南海问题、日本倾倒核污水等海洋危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思

路。 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海洋利益诉求也随之变化拓展。 中国需要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适时

调整立场态度，通过建立适应性的国内涉海法律体系、转化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法律逻辑，实现国内涉海管理和全

球海洋治理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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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开始在全球开拓市场，客观上连接了几大文明，促使人类迈入更高的文明

阶段，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联系也随之愈发密切，逐渐演变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由此产生了全

球治理的需求。 全球治理是在全球性的经济、环境、安全危机爆发的背景下产生的新的治理形式，承认一体

化发展的复杂世界，主张纳入国家之外的治理主体，强调权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以构建更加

理想的国际秩序。① 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海洋经济、海上安全、海洋科学研究、海
上公共卫生、海洋环境等多个领域，是维持海洋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然而，近年来国际社会局势

和自然海洋环境发生了客观变化，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在应

对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存在诸多困境，亟需新的理论赋予其内在生命力，实
现国际海洋秩序的调整与变革。 基于此，笔者拟对一些相关理论进行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海洋法对全球海洋治理的不适应性

（一）新形势下全球海洋治理的演变

自 ２０ 世纪中叶起，全球海洋权益之争愈发激烈，国际社会逐渐倾向于就整个海洋问题达成确定性的法

律框架，并于 １９８２ 年通过《海洋法公约》。 但美国因区域矿产资源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属性和矿产资源

开发的强制技术转让、生产限制等制度不符合其预期和实际利益，②而拒绝签署《海洋法公约》。 尽管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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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而言，批准《海洋法公约》的潜在好处是有限的，而可能付出的成本却是巨大的。 例如，《海洋法公约》很多条款剥夺了美国获

取非海底资源的权利、限制了美国控制排放源的能力，甚至可能使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共享开发外大陆架的石油所带来的收入。 Ｄｏｕｇ Ｂ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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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入约的声音，在联合国大会上也通过了《关于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

的协定》，对第十一部分进行了修改，但美国仍然拒绝批准该公约。 大国比小国更能影响和塑造法律规则，
可以在利益权衡下选择游离于海洋规则秩序之外，甚至可以制定小海洋法体系予以抗衡。① 但是，国际法的

主要功能是对无政府状态下权力价值导向的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和矫正，②不遵守规则的例外状态恰恰证明

了规则的存在，而且随着国际各领域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以及国际规则的完善，大国越来越依赖稳定的

国际法律体系，③也有更多的理由参与并维护海洋法律秩序，而新兴崛起大国则积极参与海洋事务、争取海

洋规则话语权，以海洋法为工具的政治博弈增多，国际局势整体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海洋系统涉及地理学、生物学、海洋学等多个领域，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试图解决的基本问题正是科

技革命性发展给国际法带来的影响，最终形成的《海洋法公约》也整体规范了海洋及其资源的物理和技术利

用。④ ２１ 世纪以来，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飞速发展，在航行、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海上安全

执法、军事等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也产生了一系列安全危机，传统的海洋规则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无法

回应科技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自然环境层面，气候变化引发海水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和脱氧、极端海

洋灾害等一系列环境危机，破坏了海洋生态循环系统，使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可用性降低。 加之科

技发展引发的诸多新型污染，以及人类破坏性的、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海洋的自我调节能力下降，
改变了海洋法作用对象的客观状态。 这些都使全球海洋治理产生高度不确定性。

（二）当前海洋法体系应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困境

《海洋法公约》是在冷战加剧和第三世界崛起的特殊时代背景下通过的一项具体的国际立法，其制定过

程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相当大的影响，⑤内容上有很多模糊和语焉不详之处，且历经 ４０ 年之久，以其为核心的

海洋法体系在全球海洋治理演变中存在诸多困境。
１．海洋法应对传统安全问题的执行困境

主权是国际法的核心要素，海洋法同样依托于主权，不管是海上“丛林法则”、领海公海二分法，乃至今

天庞大的、相对完善的海洋法体系，都离不开主权国家的时代诉求。 格老秀斯提出“海洋自由论”⑥并广为流

传，根本原因在于其契合当时荷兰发展海上贸易、建立海上霸权的需求。 《海洋法公约》本质是国际秩序的

产物，反映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妥协，各国的海洋政策更多地是以海权为基础进行的利益博弈。⑦

国家在与政治、军事、外交密切相关的主权安全问题上极为谨慎，对海洋领土划界等涉及国家存续基础的高

敏感事项呈现绝对保护的倾向，⑧具体情境下的公约条款适用与执行也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很多缔约国以

不符合《海洋法公约》第 ７ 条要求的方式划定了直线基线，忽视了直线基线的划定应限于特殊地理情况的客

观条件；以日本为代表的少数缔约国违反《海洋法公约》第 １２１ 条第 ３ 款的规定，试图从不适合人类居住或

不能维持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中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当前鱼类种群正以不可持续的水平被捕捞，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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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公约》开放签字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对第十一部分不满，制定了关于深海海底资源勘探开发的国内法，并与其他发达国家签
署双边或多边的互惠协议来相互支持，比如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于 １９８２ 年缔结了《关于深海底多金属结核矿暂行安排的协定》，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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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示不接受公约项下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军事活动以及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的有约束力的
争端解决强制程序；巴西、马来西亚等国拒绝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演习活动；伊拉克、爱尔兰、马耳他、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苏丹等极少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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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某些沿海缔约国没有遵守《海洋法公约》第 ６１ 条关于专属经济区生物资源养护的规定，还有一些缔约国

违反了《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７ 条至第 １１９ 条关于公海生物资源养护义务的规定。①

《海洋法公约》条款内容的模糊性为各主权国家提供了自我解释和行动的空间，当然这也是该公约在当

时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因，但国家基于主权安全和其他发展利益的考虑而选择性地遵守某

些条款或忽略某些条款，甚至淡化遵守公约的重要性来为国家行为背书，导致公约无法解决海洋划界、岛屿

所有权、军事活动等高敏感性的国家安全争议。 海洋争端解决程序的明确性虽然增强了海洋法的可执行性，
但是没有强制执行机构，②而且基于国际法所作用的国际社会的平行结构和海洋的跨界属性，目前公约的争

端解决制度没有或者说不能提供任何监督与纠偏机制。③ 司法实践中某些争端解决机构的扩权倾向，比如

附件七仲裁法庭混同管辖权来源和法律来源、不断扩展管辖范围，也降低了国家对该程序的信任。 这些都是

《海洋法公约》应对传统安全问题时无法落实与执行的表现，弱化了国际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２．海洋法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制度缺失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人权、环境、公共卫生等诸多问题超过国家的政治边界，成为不可控因素，威胁

着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很多在公约谈判时没有关注、没有预见、没有科学印证的内容，演变为当下全球海洋治

理的重难点。 《海洋法公约》内容结构庞大，作为一个框架性公约概括规定了缔约国在不同海域、对不同事

项的管辖权和其他海洋权益，大量规则条款中包含“尽力”“尽可能”“可能必要”等模糊的术语，很多权利义

务的设定并不清晰、过于笼统，然而概括性和模糊性也同时意味着其具有延展性，能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海洋

新情况。 比如，通过动态解读可将《海洋法公约》中防止海洋污染的条款应用到气候变化引发的海洋危机领

域。④ 但是对概括性条款的延展解读只能以原则条款的形式涵盖那些抽象的共性特征，在应对诸如塑料、微
塑料污染，核污水等海洋治理具体问题时非常牵强，很多情况下无法约束主权国家，因为其可以通过自主解

释规避共性特征。⑤

更重要的是，囿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人类认知能力，即使对《海洋法公约》的原则条款进行延展解

读仍无法解决当下国际社会产生的某些新问题（如海洋作业环境中的无人海洋系统法律地位的界定），⑥对

于因海平面上升淹没岛屿、礁石、低潮高地、海洋基线而产生的岛礁属性争议、海洋划界冲突、环境难民的人

权保护等一系列国际法问题，也没有办法在《海洋法公约》中找到法律依据，因此存在不同学理观点的分歧

与对立。 如果不在理论指导下对海洋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更新解读，那么这种法律规则与现实危机的不匹配

和脱节会越来越明显。
因此，在全球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和共生共进的程度加深，冲击着当前的海洋法

律秩序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以《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在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时

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固化地使用现有的海洋法体系、遵循公约制定当时各国的政治意愿，无异于缘木求鱼、
刻舟求剑，因此在现行有效的海洋法理念之外仍需新的理念为规则注入新活力，以适应海洋的新状况。

二、从自然法哲学向适应理念的推导———以普芬道夫自然法理论为主

现代国际法建立在主权国家的概念之上，源于 １６４８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其产生之初就受到

自然法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国际法性质和约束力的基本理论都建立在西方自然法哲学之上，⑦那么回归自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ｂｉ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７：８１３，ｐ．８１３⁃８２０（２０１２）．

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授权通过决议决定执行裁决，但实践中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执行或不执行裁决的情况非
常罕见。 参见罗国强：《论“南海仲裁案”仲裁裁决的枉法性》，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１５５ 页。

参见何田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４０ 年：历程、挑战和中国角色》，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第 ８１ 页。
Ｌｅｏｐｏｌｄｏ Ｇｏｄｉｏ，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ｕａｒｉｏ Ｃｏ⁃

ｌｏｍｂｉａｎｏ ｄｅ Ｄｅｒｅｃｈ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１２：１９，ｐ．２５（２０１９）．
比如日本当局认为其排放的核污水缓慢进入海洋会增加稀释度，并将被稀释至安全标准，以规避《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４ 条关于“有毒、

有害或有碍健康的物质”的污染的定义。 Ｋｗａｎ Ｈｏｏｎｇ Ｎｇ，Ｄａｖｉｄ Ｙｏｏｎｇ ＆ Ｊｉａｎｋｕｎ Ｇｏｎｇ，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Ｄｏ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Ｈｅａｌ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２：６９６，ｐ．６９７（２０２２）．

参见刘丹、李瑞：《无人海洋系统与国际法》，海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８１⁃９３ 页。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Ｋｌｅｉｎ，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７；Ｊ． Ｇ． Ｓｔａｒｋｅ，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８ｔｈ ｅｄ．），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ｓ，１９７７，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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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视角寻求理论创新就是应对海洋法滞后性的最佳途径。
（一）普芬道夫自然法理论中社会性义务的表现形式———公平原则

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强调法学与神学的分离，倾向于阐释直接从人的本性中推导出来的规则，
最初强调安全因素，以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观点为典型代表，主张在自然法和国家权力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以

后者为优先，后来发展到限制国家权力的阶段，即试图防止政府违反自然法，强调个人的自然权利、平等、公
意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洛克的自然法理论和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理论也构成了美国政府

制度的哲学基础。① 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则主要从人的社会本性中寻求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规

则秩序的根源，在承认安全、自然权利、自由、公共利益等因素的基础上强调个人和国家同样受自然法的约

束，规则的约束力本质上来源于人类理性，而不是权力压制，也就是说权利和权力都受制于理性。 以其为代

表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涵盖自然法发展各阶段的重要理论并衍生出基于人类理性的社会性义务的概念。 其

中，普芬道夫沿着格老秀斯的理论路径构建了更加详细的自然法体系，②并将社会性作为理论的正当性基

础，③独创性地提出最初基于安全考量而建立国家，人类为一个自我发展的、以互惠义务为基础的社会机制

提供了政治驱动力，且在这个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被文明化、社会化，④因此，“一切为实现社会目的（社会

性）所必需的应被认为是法律所要求的，而一切妨碍或阻挠社会性的应被视为是法律所禁止的”。⑤ 更重要

的是，他认为对于同类权力或共同利益的考虑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在社会性义务的基础上将个人权益与

他人权益、共同利益进行融合，其规则逻辑能够很好地适用于当前的国际、国内社会。
普芬道夫自然法理论体系中的人类既存在霍布斯所论述的人性恶，⑥也有格老秀斯所认为的所有成员

对相互交往、相互扶持的和平社会的强烈倾向，这两种倾向共存于人性中，其中人的自私自爱本性受社会性

的制约。 因此，社会性义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自我保全。 个人要保护自身的生命、身体和财产，所有人都

有平等的机会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诉求。 另一方面，不伤害别人。 顾及他人福祉是一项普遍义

务，一个人要尊重他人利益，也需遵守与他人权利义务相关的规则。 不伤害别人同时也是自我保全的重要实

现手段，任何主体都不得不当地阻止其他主体得其应得的权利与义务，此种消极的或曰否定的价值和利益协

调就是公平。⑦ 公平原则划定每一个社会主体享有的权利的范围和边界，使各主体真正理解如何追求自己

的利益是正当的、如何对待他人是正当的，以确保个人不会将不意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施加于他人。 实

现公平，在程序上还需要从所有参与者的立场来斟酌考量并以各方均能接受的原则来划分利益、分配负担，
禁止不公平地利用别人或者剥夺别人的机会，同时还有中立的法官、调查、举证、通知、法律帮助等程序上的

要求来限制司法权。⑧ 概言之，公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中裁判、平之如水。⑨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社会性义务，“巴塞罗那牵引案”确立的“对一切义务”的对象是所有国

家关注的事项，本质是一国对国际社会整体承担的义务。 该项义务所内涵的公平原则，与正义、平等原则

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自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引导国际法主体在行使权利、主张利益诉求时，既不损

害自身权益，又基于尊重其他主体的权利而限制自我权力，与其他主体共存于和平有序的国际社会中。 公平

原则体现在很多国际条约中，比如《海洋法公约》在序言中提到了海洋资源的公平利用、公平的国际经济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尽管如此，古典自然法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只是侧重点不同，比如霍布斯虽然强调安全的重要作用，但他也主张任何人都不得羞
辱、辱骂或蔑视他人，在发生争端时必须有一个公平的仲裁者；洛克也认为，为了社会利益，有些事务必须由行政机关自由处理，在非常时期法
律不得不给行政特权让路。 Ｅｄｇａｒ Ｂｏｄ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３１⁃６０．

普芬道夫在其生活的时代被称为“格老秀斯”或“后格老秀斯”式的人物，当然这个说法也被很多学者批判。 Ａｒｔｈｕｒ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５４，ｐ．１１８．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ｕｎｄ，２００３，ｐ．５２⁃５６．
参见［意］诺伯特·博比奥：《霍布斯与自然法传统》，何俊毅、琚轶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２４ 页。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Ｄｅ Ｊｕ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ｅ ｅｔ Ｇｅｎｔｉｕｍ，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４，ｐ．２０１⁃２０７．
霍布斯对于他的同类———人，并无溢美之词，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到大量关于人性恶的箴言和论断。 霍布斯断言人类由于觊觎

财富与特权、渴望肉体上的欢娱、不能进行沉思和愚蠢地信奉错误原则而抗拒真理。 参见［意］诺伯特·博比奥：《霍布斯与自然法传统》，何俊
毅、琚轶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８⁃３９ 页。

参见罗国强：《公平的法哲学之维》，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９５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Ｂａｙｌ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Ｄ． Ｒｅｉｄｅ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７，ｐ．３６０．
参见罗国强：《国际法本体论》（第 ２ 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９２ 页。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ｅｌｇｉｕｍ ｖ． Ｓｐａｉ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０，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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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国际司法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公平原则是海洋划界的“习惯国际法”，①由其推衍的理念和一系列

原则制度，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际社会平稳运行的基本规范。
（二）公平原则在社会演替中的协调功能———适应理念

公平原则所内涵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中裁判、平之如水”是社会性义务的必然要求，而社会主体

所承担的此类普遍义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外观和表述方式，这些方式在不同的时代也略有差异，然而最终

目的都是从否定的方面探究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问题。 法律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质是一种复杂的

生物文化适应———一种由人类内在倾向（包括对善和正义等自然法价值的倾向）构成的发明，②其作用是调

和利益冲突。 实际上，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等古典自然法学者很早就认识到制度和规则可能随着社会条件

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他们将私有财产描述为从初始共同占有的财产权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概念。 为了使公平

原则的利益和价值协调功能在社会演变中不过于僵化，法律就需要审慎地看待变化。
从公平的实质内容来看，社会主体不能主张超过合理范围的需求。 当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

适用于特定时段、特定状态的法律规则就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此时，社会主体要及时反思对“合理”的判断

应符合什么样的原则以及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符合的，反思自身需求的变化，以尊重其他人权益的社会性义

务为基础重新界定“合理”的范畴，并据此主张权利、承担义务，达到一种“反思的平衡”的和谐状态。③ 从公

平的形式要求来看，应当由居中者进行不偏不倚的裁判。 每个理性主体都不希望受到僵硬滞后且不合时宜

的规范的约束，也不希望其他主体（既包括对立主体又包括第三方中立主体）以旧的规则逻辑明善恶、定是

非，干涉自己新的合理需求的实现。 时间流逝本身不能产生或消灭权利，但漫长时间带来的不确定容易冲击

相对稳定的规则的逻辑自洽性，在当事各方不能凭借自身力量解决矛盾时，居中者作为第三方介入争端需要

根据新的社会事实重新诠释规则及其宗旨目的的实现路径，并运用此种思维不偏不倚地解决争端，实现新情

势下权益分配的再平衡。
公平原则的实质内容和形式要求都需要规则与历史演替中的社会关系保持一致，即规则要适应现实。

适应最初用来描述生物进化，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演进，每个时代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对事物的认识永

远存在不确定性，适应思维在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皆有适用的范围和空间。 在国际法领域，由于单独的温室

气体减缓措施已不足以应对全球气候危机，适应气候变化的概念就被提及。④ 实在国际法中一系列规则、制
度设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和演变，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零散到集中、由初级文明到高级进

化的线性进程，⑤起源于自然法的适应理念是保证实在国际法连贯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理念。 适应的前提是

承认变化，承认自然环境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承认这些变化对国际规则的挑战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此

基础上，灵活应对变化、从变化中反思、在新因素的干扰下寻求新的平衡点，以维持国际法体系的核心功能和

正常运行。⑥ 适应理念通过修正落后且明显不合理的法律制度、约束不合时宜的利益主张，以符合人类理性

在新情势下的新判断，催生具有进步性的规则，能够成为协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要因素。
此外，适应理念还可以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因素相互印证。 比如道家哲学中的“道”本身就具备

“超越的最高法则”和“超越现实制定法”的“意素”，⑦从积极意义来讲，其所推崇的“无为而治”，关注到有限

的道德理性不能应对社会上复杂多样的道德情境与道德冲突的事实，⑧主张社会治理不能过多干预民众生

活，要积极发挥民众自我生活、自我调节的能力。 当然，“无为”并不意味着完全不作为，而是不妄为，治理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ａｉｎｅ Ａｒｅａ（Ｃａｎａｄ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４，ｐ．５８．
Ｐｅ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ｒａｈｌｅｎｄｏｒ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Ｄａｒｗｉｎ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１９９１，ｐ．７３２⁃７３５．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２０．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将适应定义为“根据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刺激或其影响，对自然或人类系统进行调整，或利用与气候

变化相关的机会，以缓和或抵消潜在的损害”。 Ｍａｒｔｉｎ Ｐａｒｒｙ ＆ Ｏｓｖａｌｄｏ Ｃａｎｚｉａｎｉ，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７：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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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贾少学：《国际法本体视阈之法律演化与属性分析》，载《学术界》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第 １６２ 页。
Ｃｒａｉｇ Ｒ． Ａｌｌｅｎ ＆ Ａｈｊｏｎｄ Ｓ． Ｇａｒｍｅｓｔａｎｉ，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５，ｐ．８．
参见费小兵：《〈老子〉法观念探微———开启中国自然法及其目的价值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３ 页。
参见欧阳资沛、杨玉辉：《从“无为而治”到“上德不德”：老子政治哲学解读》，载《社会科学家》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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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使权力时应该注重方式和限度，符合“道”的要求，即“损有余而补不足”，①顺应规律、讲究公平正义、关
注利益的均衡分配。 “无为”主张与时俱进、针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因势利导，与适应理念一样都是尊重社会

规律的体现，从中国道家哲学的角度印证了源自西方自然法哲学的适应理念的合理性。
可见，从普芬道夫自然法理论中的社会性义务推导出的适应理念，引导法律适应自然和社会各领域的演

变，通过规则自身的迭代更新促进社会治理的完善，矫正了时空范围内权利义务失衡的现象。

三、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的内涵

适应理念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的适用，就是以自然法哲学中的公平原则为基础和发展方向，承认自然和社

会环境的变化对海洋法律秩序的影响，灵活看待用来描述海洋以及涉海关系的法律体系。
（一）基本前提：与其他海洋法理念的关系澄清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首先是一种思维，这种思维肯定了国家的、封闭的、疆界的空间概念下的法律体系，
和自由的、摆脱国家束缚的、海洋的空间概念下的法律体系，②二者博弈产生的一系列理念原则对塑造、形成

相对稳定的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 民族国家概念衍生出的主权独立、权利平等、海权理念，自由海洋概

念衍生出的航行自由、捕鱼自由等理念，都是适应海洋新状况的理论基础。 而且基于适应国际社会整体利益

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等理念也得

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不断协调着各类主体之间新产生的海洋权益冲突。
从另一个层面讲，适应理念也是一种基本的法治理念。 这种理念指导现有的海洋法理念依据陆地法律

体系和海洋法律体系的碰撞以及客观情势的演变而重新界定其外延，主要是减少与当前国际现实不相符的

主权的过度管辖，收敛国家管辖外海域的过度自由。 全球化背景下的海洋治理不再只强调国家主权与海洋

自由之间的相互制约，而是关注到人类共生共进的重要性。 适应理念意味着当前整体利益也与主权、自由理

念存在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并为未来不同理念动态博弈下具体规则的解读提供思维导向。 适应性海洋法

治理念调和其他理念并与其相互补充，形成构建海洋法律秩序的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 当然，适应性海洋法

治理念不足以解决所有的海洋问题，其他的海洋法治理念作为互补内容，仍有研究的必要性，但笔者主要聚

焦于适应理念，探讨如何进行适应的相关问题，因此不再就其他理念展开讨论。
（二）核心框架：面向未来的开放式规则

法律不是静态的，而应该是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演变并适应新情况的规则。 虽然《海洋法公约》具有很

强的框架性，③主权国家可以本国利益为基础理解具体条款，也可根据现实情况改变理解的范围，以《海洋法

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开放性，但在解决海洋法新问题时仍可能无法适用或适用范

围有限。 所以，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的优势体现在：首先，自然海洋状况和国际局势不断演变，而人类对海洋

的看法以及对海洋规则的认识也不断变化，④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下的开放式规则指向的是有限的认识和

无限的变化之间的辩证统一。 其次，《海洋法公约》以谈判当时及过去的自然海洋状况为条件为未来的行为

制定准则，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具备合理性和可适用性，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则关注到已发生的和未来可能发

生的变化，在变化的基础上制定灵活的应对策略。 最后，《海洋法公约》是在西方国家掌握国际法话语权的

背景下制定的，发达国家仍然在规则制定、修改和解释方面享有主动权，而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则是考虑到

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大国积极参与新的海洋规则制定且正在改变海洋法律秩序的现实，以此为基础治理海

洋的理念。 国际法话语权体系面临变革，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

应的时代。⑤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下的开放式规则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以及国家间争议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道德经》第七十七章。
参见张磊：《论国家主权对航行自由的合理限制———以“海洋自由论”的历史演进为视角》，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８１ 页。
也有学者称为动态和非稳定的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建设性模糊”。 参见马雁、史志钦：《国际法模糊性建构体系中的全球治理规范秩

序》，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６９ 页。
比较典型的就是格老秀斯时代认为海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点，与当下要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１９９６，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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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的相关事项可通过一般规则条款的形式予以规定，明确目标但不具化方式，规定行为但不规定结果，
留待主权国家根据国情进行自主判断和选择。 第二，对于开放式规则体系而言，其所能延展的程度是有限

的，过度延展本质上是增加或修改海洋法的内容。 因此规则的开放方向是既定的，即以公平为目的，最终从

国际层面实现人的权利。①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关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对海洋变化的能力差距，以
公平原则为指导矫正当前失衡的海洋治理状况。 第三，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下的开放式规则体系，需要与现

行有效的其他海洋法理念相一致，也需要符合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实现国际法内部的协调统

一。 第四，开放式规则要实现调整国际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其必然要解决执行和落实问题。 开放式规

则体系不是说只停留在原则性规定的层面，空洞地喊口号，而是以原则性条款奠定处理海洋问题的总基调，
为接纳新知识提供规则空间，并通过与其精神相一致的法律解释，制定行为准则、议定书、细则等具体方式，
将其反馈到全球海洋治理过程中。

（三）参与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

国际法最基本的主体是主权国家，《海洋法公约》也主要规制国家间的海洋权利义务关系，部分条款提

及国家组织，且主要集中在海洋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领域。 基于很多海洋问题外溢成为全球危机的事实，
适应理念指导下的全球海洋治理需要在已有的公共利益导向基础上实现全球参与，即国家之外的其他国际

法主体以及国际法主体之外的其他行为者共同参与海洋治理。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促使治理主体由横向的

国家向多层次、多范围的行为者转变，全面考察利益相关者的海洋诉求，拓宽其他行为者参与治理的渠道，构
建多中心海洋治理结构，既能减少治理盲区，也能避免以政府为主的单一模式崩溃后带来的连锁反应。

在国际法中，除国家之外，最重要的主体就是国际组织，当下已经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巨大的国际组

织网络。 全球性国际组织为制定国际规则、解决国际危机提供平台和合作机制，是构建多边主义的重要主

体，其中国际海事组织等专业性的海洋组织，制定了关于海上安全、航行、防止和控制船舶污染的权威的技术

规则、标准等，便于国际合作。 冷战后国际社会权力的分散促使国际法朝多中心方向发展，多中心结构产生

的下行压力将全球法律系统分解为多个独立但灵活的子系统，②区域大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其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欧盟作为区域海洋治理的典范，通过主要大国协同领导模式、建立双多边伙伴关系

及与区域俱乐部互动的方式，③积极推动欧盟范围内的区域海洋环境治理。 而且还可以通过区域联动的方

式实现跨区域、多部门的合作，在顾及不同海域状况以及沿海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覆盖尽可能多的海洋领

域，弥补全球层面的治理盲区，发挥“１＋１＞２”的效果。
国际法主体之外的行为者主要是国家以下行为者，海洋问题实际是由国家范围内私人主体的私人行为

累积形成，治理责任落实到私权利主体是必然的逻辑。 而且个人、法人、社区等主体往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且更容易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他们所依赖的生态和社会的明显变化。④ 比如，在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鱼

类减产、交通成本增加等问题时，企业管理者对气候风险的评估、风险预防工具的进一步投资开发等均有利

于企业在变动的海洋生态和政策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并最终利于海洋整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土著社区作

为边缘性的、拥有特殊习俗知识的主体，其内部的土著知识谱系主要围绕几代人发展的技能、制度、习俗和价

值观的整合而构建，⑤关注这些边缘群体所代表的特定利益，将特殊的知识、做法、思维模式纳入治理过程，
能够提高海洋治理的局部适应性。

（四）内在要求：《海洋法公约》的演化解释

条约解释是国际法律体制运作的中枢，⑥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引导下的全球海洋治理也必然要求对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ａｈｍａｎ Ａｋｂａｒｉ，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Ｖｏｌ．９：８５，ｐ．８６（２０１６）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 Ｂｕｒｋｅ⁃Ｗｈｉｔｅ，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Ｖｏｌ．５６：１，ｐ．２５（２０１５） ．

参见李雪威、李鹏羽：《欧盟参与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进展及对中国启示》，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６８ 页。
Ｇｒｅｔｔａ Ｔ． Ｐｅｃｌ ＆ Ｅｍｉｌｙ Ｏｇｉｅｒ，ｅｔ 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ｒｉｖ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Ｈｏｔｓｐｏｔ，Ａｍｂｉｏ，

Ｖｏｌ．４８：１４９８，ｐ．１４９９（２０１９） ．
Ｍａｒｇｈｅｒｉｔａ Ｐａｏｌａ Ｐｏｔｏ ＆ Ａｎｎｅｇｒｅｔ Ｋｕｈｎ，ｅｔ 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５０：１２５，ｐ．１３１（２０２１） ．
参见韩逸畴：《时间流逝对条约解释的影响———论条约演变解释的兴起、适用及其限制》，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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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洋法体系核心的《海洋法公约》进行演化解释。 演化解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情势变更，其依照现状理解

事物，比潜在地破坏稳定的旧式条款和秩序更容易被接受。① 国际社会也存在一些对条约进行演化解释的

司法实践，比如，欧洲人权法院提出“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的概念，认为要根据当前的情况解释《欧洲保护人权

与基本自由公约》（简称《欧洲人权公约》）；②ＷＴＯ 上诉机构在“海龟海虾案”中判断“自然资源”的概念不是

静态的，而是演化的，鉴于国际社会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序言中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自然资源应当包括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③国际法院在“爱琴海大陆架案”中认为，基于 １９２８ 年《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总议定书》的普遍性和持续性特征，第 １７ 条中的“领土地位”一词的涵义应随着“国际关系的

发展”而演变；④常设仲裁法院在“北极日出号案”中考虑到先进技术（海床传感器、卫星监视、超视距雷达、
无人机）的可用性，认为无线电通信属于视听可及的有效的停驶命令，推定“北极日出号”实际上意识到其正

在被追捕。⑤

一方面，《海洋法公约》的演化解释应以相关缔约国的缔约意图为限。 虽然演化解释没有将条约意图固

定于缔约当时的缔约国意图，但需要遵循嗣后意图。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 条明确可以通过嗣后协定

或嗣后惯例来确定意图，当然缔约国的嗣后实践也能反映其是否具有新的意图以及是否排斥变化。 另一方

面，演化解释可以参考其他海洋法基本理念、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以及习惯国际法。 比如，在气候变暖、海
冰消融的背景下，北极拥有“冰封区域”特征的海域，即海洋环境污染可能对生态平衡造成重大的损害或无

可挽救的扰乱的海域，正在不断缩减。 为了使海洋环境保护理念和航行自由理念在新状况下达至新的平衡，
沿海国有必要减弱其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２３４ 条对北极海域的过于严格的航运管辖权。⑥ 而在司法实践

中，“查戈斯海洋保护区案”的仲裁庭提及了诚信原则，认为各国可以依照国际法一般规则行使领海主权，⑦

“圭亚那诉苏里南案”的仲裁庭认为其有权依据《海洋法公约》第 ２９３ 条适用习惯国际法准则（包括与使用武

力有关的准则）。⑧

基于稳定国际秩序的现实考量，并非所有的海洋法条款都能进行演化解释。 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

究、海上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政治色彩相对较弱且受时间流逝的影响很大，往往会随着科技发展而出现新情

况、产生新认知，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就需要随之产生新的标准和解释。 而那些关乎国家存续基础的领土主权

概念和构成海洋法基础的条款，在演化解释的问题上应更为慎重，比如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距离、海
洋基线等问题。 一般情况下，这些关涉主权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往往是缔约国认可《海洋法公约》并遵守

以其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的基本前提，若轻易进行演化解释，很容易冲击海洋法的合法性基础，甚至破坏国

际法秩序，因此需要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个案分析。 在“爱琴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基于

希腊主张的大陆架权利并不是缔约当时的权利，而是根据当下的地理范围所主张的权利的事实，对“领土地

位”进行了演化解释。⑨

四、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海洋法热点问题上的适用

适应是因应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有效策略，在全球性海洋危机频发并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背景下，融入适

应理念的海洋法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可以为海洋领域新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思路。 笔者主要从当下全球海

洋治理中较为热门的南海问题和日本倾倒核污水问题入手探讨该理念解决类似问题的合理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ｌｂ，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ｏｍｅ Ｓ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ｒａｉｌ⁃Ｂｌａｚ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Ａｂｉ⁃Ｓａａｂ ＆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Ｈｅｉｔｈ，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９，ｐ．１５．

Ｔｙｒｅｒ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ＥＣＨ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５８５６ ／ ７２，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８，ｐａｒａ．３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ｍｐｏｒｔ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ｈｒｉｍｐ ａｎｄ Ｓｈｒｉｍ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Ｔ ／ ＤＳ５８ ／ ＡＢ ／ Ｒ，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８，ｐａｒａｓ．１３０⁃１３１．
Ａｅｇｅａｎ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Ｇｒｅｅｃｅ ｖ． Ｔｕｒｋｅ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８，１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８，ｐ．３３．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ｖ．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４⁃０２，１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ｐａｒａｓ．２５９⁃２６０．
参见郭培清、宋晗：《北极海冰消融背景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３４ 条的解释和适用争议及对中国的启示》，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３⁃２４ 页。
Ｃｈａｇｏ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ｐａｒａ．５１５．
Ｇｕｙａｎａ ｖ．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Ａｗａｒｄ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０４⁃０４，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ｐａｒａ．４０５．
Ａｅｇｅａｎ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Ｇｒｅｅｃｅ ｖ． Ｔｕｒｋｅ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８，１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８，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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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南海问题上的适用

中国南海海域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 南海问题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高度复杂敏

感。①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的核心框架是开放式规则体系，目前规制南海的规则文件主要有《海洋法公约》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正在磋商中的《南海行为准则》等，但尚未形成完备的南海法治体系，这也是中国

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原因，尽管对于准则是否应具备法律约束力目前还存有一定争议。 考虑到

南海问题各声索国的利益诉求和谈判意愿，不管南海海域能否形成除《海洋法公约》之外有约束力的规则，
南海法治体系都需要在目前不能达成共识的重大争议问题上以开放术语留给各国灵活解释的空间，最大程

度地获得国家认同，否则南海法治无法往前推进。 而且，这种开放式的规则体系也需要体现平等、公海自由、
人类共同利益等基本的海洋法理念，协调不同阶段的利益冲突，尽快建立稳定的南海秩序。 南海问题具有复

杂的历史成因，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皆从诸多史料中表达其对南海的权利要求，习惯法可以作为解

释、完善《海洋法公约》的补充材料，适应性的南海法治体系必然不能忽略声索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默认

的习惯法，同时更需要正视国家既有的法律习惯和新产生的海洋实践对治理规则的补充。 “南海仲裁案”中
仲裁庭否认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与此理念不相符。②

南海周边国家众多，适应性南海法治体系应当纳入多元利益相关方，通过建立可持续性的沟通协商机制

和平台，促进国家之间进行战略性对话，增强南海治理的互信基础。 而且，基于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

区域外国家实质参与南海争端甚至投射军事力量的客观事实，南海问题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化特点，多元主

体参与治理是适应南海现状的必然趋势。 与其强烈反对区域外国家的介入，不如借鉴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

制度，明确界定区域外行为者参与南海治理的条件，当然，保证南海国家的治理核心地位是基本前提。 通过

明确的目标和愿景、可执行的预算、常设秘书处、定期高级别会议和高效的外部对话等，③南海国家可以排除

区域外主体对关乎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事项的干预，确保其在可预期的规则框架下有限地参与区域事务。
多元主体分层次、分权限参与南海治理是适应当下多方势力介入南海的较优方案，当然，核心成员与外部成

员的区分、治理权限、外部成员的参与前提、条件、程序等都需要进一步协商与规则化，从而发挥最大效益。
（二）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日本排放核污水问题上的适用

２０１１ 年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日本在 ２０２１ 年确定了

将稀释后的核污水排放入海的基本方针，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启动核污水排海。 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牵

扯多方面的国际法问题，从海洋法角度切入探讨，首先，适应理念指导下的海洋法是开放式的规则体系，应体

现海洋环境保护理念并与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基本原则相协调。 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可以在核污水的处理方

案、合作主管机关的选择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的方式标准上有一定的自主判断，但在核污水问题尚存科学质疑

的时候，④对《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理解要考虑到国际环境领域的新发展，即使其形成时间早于一些国际

环境条约。 《海洋法公约》第 １ 条第 １ 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的定义中存在“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

和海洋生物”的表述，“可能造成”的表述与国际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内涵相近，虽然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国际

环境法原则的法律拘束力一直存在争议，⑤但是很多与环境相关的国际公约和文件都已纳入这个原则。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日本为阻止俄罗斯向日本海倾倒核污水（其放射性活度远低于今日的福岛核污水），以民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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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宗海合：《为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国际论坛）》，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第 １６ 版。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ｗａｒｄ，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３⁃１９，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ｐａｒａ．２４３．
Ｓｅｒａｆｅｔｔｉｎ Ｙｉｌｍａｚ ＆ Ｆｕ⁃ｋｕｏ Ｌｉｕ，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ｆｅｒ ａ Ｖｉ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４：７，ｐ．１６（２０２２）．
绿色和平组织强调，东京电力公司的多核素去除设施水处理技术不能去除放射性氚（超重水）或碳 １４（Ｃ⁃１４），也不能完全去除其他放

射性同位素，如锶 ９０（Ｓｒ⁃９０）、碘 １２９（ Ｉ⁃１２９）和钴 ６０（Ｃｏ⁃６０）。 参见《超 １２５ 万吨核辐射废水即将倾入太平洋，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意味着什
么？》，载绿色和平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ｏｒｇ．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３ ／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ｅｗａｇ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ｉｍｐａｃｔ。

参见张诗奡：《福岛核污水排放方案的国际法义务检视》，载《南大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 页。
《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中提到：“……注意到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

采取旨在避免或者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
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第 ６ 条规定了预防性做法的适用。 《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 １５ 规定：“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
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 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定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
恶化。”由法国主导推动的《世界环境公约（草案）》第 ６ 条规定：“如果存在对环境造成严重或不可逆损害的风险，不能以尚无确凿科学证据为
由推迟采取预防环境损害的有效、恰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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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为出发点，联合七国集团强烈反对俄罗斯向远东海洋排放低放射性污染物，最终迫使俄罗斯放弃排放核污

水，①并签署《〈关于防止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的 １９９６ 年议定书》，其中包含预防不确定

风险的条款。② 这些都说明日本并不排斥以预防原则反对核污水排海的不确定风险，也恰恰与日本在科学

无法证明福岛核污水安全性的情况下将其排放入海的现实不一致。 所以从适应理念来讲，日本虽然利用传

统海洋法的模棱两可，规避了《海洋法公约》中“有毒、有害或有碍健康的物质”的界定，使核污水排海行为

“不违法”，但其仍然面临着不断演进补充的海洋法规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主体提出的新要求，即日本

需要适应当下海洋环境加剧恶化的客观现实和国际社会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迫切需求，用同样的标准看待

预防原则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适用，以更加合理的、对人类负责的方式解决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
关于处理核污水的方式，日本曾设想过五种方案：地层注入、排放入海、蒸气释放、氢气释放和地下掩埋。

考虑到时间、技术、成本、替代能源、对就业环境的影响等，日本最终决定将核污水排放入海。③ 然而该决定

尚未就完整的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结果与周边国家交流意见、充分磋商，在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上仅选择了负责

核安全以及核能和平利用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未考虑其他与环境相关以及与海洋相关的组织，也未充分听

取国内私权利主体的意见。④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实际上有能力选择其他处理方案，但国家运行整体遵循着

“理性人”模式，即将本国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日本政府及其国内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参与决策会遇到主权

屏障，所以海洋规则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也要顾及各主权国家的发展诉求和现实困境。 福岛核污水的处理需

要考虑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以日本政府及其民众为主要治理主体，兼顾日本周边国家、国际组织等主体的观

点和建议，在科学的核污水潜在影响评估数据的基础上，充分地沟通协商、权衡让步、相互适应，发挥各方优

势，从而使核污水的治理不止体现日本的单方利益。
可见，不管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都通过开放、灵活的规则框架软

化国家间的政治对峙，促使主权国家在海洋治理领域进行合作，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新情况预留治理空间。 同

时该理念兼顾利益攸关方的多元需求，充分发挥各主体的治理优势，还主张对海洋法规则进行演化解释以便

衔接并协调海洋法与国际法其他领域。 鉴于此种优势，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蕴含强大的内在生命力，能以同

样的逻辑适用于之后可能出现的类似的海洋法新问题，为存在一定滞后性的海洋法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五、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对中国海洋治理的启示

健全的海洋法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海洋安全至关重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海
洋法公约》的看法和态度与公约谈判时相比有一定的转变，当然中国仍然坚持维护公海自由、海洋环境保

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的海洋法理念，但具体的利益诉求发生变化。 当前中国为应对国际局势的

深刻变动，系统全面地构筑了对外法律关系的基本规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简称《对外关系

法》），以便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此背景下，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有利于中国未来实现国内涉

海管理和全球海洋治理的相互适应。
（一）国内层面：建立适应性的涉海法律体系

中国的海洋管理重心起初一直在海权与海防上，１９８２ 年《海洋法公约》通过以后，中国加快建设国内涉

海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简称《领海

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简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

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京滨、李扬、吴远泉：《日本环境外交的历史演进与决策体制———兼论福岛核污水排放问题》，载《日本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４５ 页。

《〈关于防止倾倒废弃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的 １９９６ 年议定书》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在实施本议定书时，各缔约当事国应应
用保护环境不受倾倒和海上焚烧废物或其他物质的危害的预防方法，即在有理由认为进入海洋环境中的废物或其他物质可能造或损害时采取
适当预防措施，即使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输入物与其影响间有因果关系时亦然。”

排入海洋的费用约为 ３４ 亿日元，而蒸气释放计划将花费数百亿日元，地下掩埋计划将花费数千亿日元。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Ｐ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 ｎｕｃｌｅａｒ ／ 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 ／ ｐｄｆ ／ ２０２００２１０＿ａｌｐｓ．ｐｄｆ．

针对核污水排海事件，日本当局没有采取真正的公众参与的方式（例如，路演、小型公共论坛）来告知和说服公众如何排放污水，且其
自上而下的声明均以一种专制、傲慢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发布。 Ｋｗａｎ Ｈｏｏｎｇ Ｎｇ，Ｄａｖｉｄ Ｙｏｏｎｇ ＆ Ｊｉａｎｋｕｎ Ｇｏｎｇ，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Ｄｏ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Ｈｅａｌ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２：６９６，ｐ．６９８（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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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海洋治理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但整体而言，首先，中国涉海法律体

系比较分散，没有协调各方的综合性海洋法律引导涉海管理，且目前仅有海洋环境保护、资源开发、海洋运

输、海洋贸易等方面的内容，很多内容并没有被法律或条例所涵盖，比如中国管辖海域内生物遗传资源方面

的立法有所欠缺。 因此，国内关于出台海洋基本法的呼声很高。 其次，中国所颁布的部分涉海法律是通过移

植国际公约而制定的，移植虽然是一种“捷径”，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风险，①尤其是未作本土化改良而无法解

决实际问题。 比如《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内容条款简单，基本上照搬《海洋法公约》
的相关规定，只是增加了政治性的主权要求，比如，军舰通过领海需要经政府批准，在专属经济区铺设电缆管

道的路线要经过主管机关同意，此外还规定了历史性权利问题。 《海洋法公约》本身就是框架性条款，中国

仿照公约且只选取一些概念性内容予以规定，使得有关法律实质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

明》的区别并不大。 当然作为国内法，这些法律还是具备约束力，但因其内容极为简单，无法为专属经济区

内的军事测量、情报搜集、防空识别区等剩余权利问题和其他具体实践问题提供国内法依据，因而呈现一定

的不适应性。 除此之外，中国在涉海管理层面存在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监管措施不到位、海洋研究力量

分散、基础设施不足、海洋综合观测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
适应性的国内涉海法律体系，适应的是中国“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海洋外交政策，使涉海法

律成为衔接国内海洋治理、区域海洋治理和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抓手，以法律规则为载体对外输出中国价值

观。 涉海法律体系首先应当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滞后的法律不能反映中国当前的利益诉求，故要重新审

视长时间未修改的法律，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决定是否修改以及如何修改。 在军舰的自由航行

问题上，随着中国海洋管理能力和海军实力的提升，中国的海洋诉求不再只是保护本国的海防安全，对海洋

自由的要求反而更高。② 根据适应理念，中国应修改《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关于外国军舰通过领海时的批准

制度，允许其无害通过，以便满足当前中国军舰在全球海域自由航行的需求。 因为有不损害沿海国和平、安
全和良好秩序的无害通过规则，放开军舰在领海的通行限制实质上并不影响中国维护管辖海域内的主权安

全。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在《对外关系法》所确立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目标宗旨、指导思想的框架下加快海洋

基本法的制定。 《对外关系法》中已经体现了一定的适应思维，③海洋基本法除了包含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

之外，还应体现适应理念，可通过适应条款增加海洋执法的灵活性，内容涵盖海洋安全、经济、文化、环境、资
源等传统领域，并结合海洋科技的发展增加创新性内容，比如依托于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智慧海洋法治。
综合性的海洋基本法也能指导完善涉海管理，提高海洋环保、科研和监管能力，更好应对中国管辖海域内的

新问题和新风险。 只有能够容纳新情况的、前瞻性的、体现公平价值的、适应性的涉海法律体系，才有可能向

外推广并获得区域甚至国际层面的认可。
（二）国际层面：转化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法律逻辑

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需要顾及当前的海洋需求和航海大国目标，平衡支持发展中国家基本立

场与维护本国海洋权益之间的关系。 随着中国海洋航行能力、海洋资源开发潜力、海洋科研水平的持续提

升，利益诉求也随之变化，比如就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而言，中国政府曾坚决反对由缔约国及其企业

与海底管理局协同开采的“平行开发制”，支持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进行统一开发和管理，但目前中国共拥有

五块专属勘探矿区，积极参与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明显不符合之前的立场，但切合当下的国家利益。④ 在此

背景下，中国需要审视自身由海洋大国转向海洋强国的客观需求，适应国内海洋开发能力和海洋诉求的变

化，适时调整立场态度，系统转换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法律逻辑。
一方面，适应中国海洋参与能力的提高，中国应转变发展思维，从国际法的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主动参与

者。 除了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海洋气候变化等海洋新议题

的谈判及后续工作，在新一轮的“海洋圈地运动”中争取规则主动权之外，中国还应当重视国际司法，即各国

①
②

③
④

参见马得懿：《新中国涉海法治 ７０ 年的发展、特点与应然取向》，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１ 页。
从长远计，根据对等原则，要求外国军舰通过领海必须事先得到同意，未必对中国有利。 参见赵理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

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第 ５９ 页。
《对外关系法》第 ４１ 条规定：“国家保障对外工作所需经费，建立与发展对外关系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参见杨泽伟：《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４０ 年：历程、影响与未来展望》，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３７ 页。



第 ２ 期 罗国强，魏寒冰：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适用 ７５　　　

竞相争取的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力量。① 在南海争端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充分考虑其他南海声索国

将中国强行拉入仲裁程序的根源，即某些国家以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行事并以此看待中国的崛起，希望以法

律方式降低政治解决途径中潜在权力压制的不安全感，并放任域外大国介入，以争取主动权。 从公平原则发

展而来的适应理念，要求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时尊重其他主权国家的立场和安全顾虑，考虑已发生的中菲仲

裁和未来可能发生的越南等国对中国提起的新一轮南海仲裁，采取灵活的应对策略。 针对排除声明之外的

海洋争议事项，中国可助推形成中立者主导的裁判机制，主动进入司法程序，以平等的地位对话并主张权利

诉求，消解其他国家对中国“霸权”的顾虑；在排除声明之内的事项上则努力寻求价值共识来促进国家之间

的友好协商、和平谈判。 法律和政治并行推进足以最大程度上求同存异、减少分歧，明确各个国家的权利界

限，最终达至和谐状态。 另一方面，适应目前的海洋现状和中国驱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

国际价值观的现实需求，中国在海上安全、海洋科研、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时，要采取灵活的行

动方案，关注国际海洋组织、区域组织，甚至是跨国公司、其他私权利主体等多元利益相关方的海洋利益诉

求，扩大海洋合作的主体范围。 同时，在国际交往中减少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重视从证据材料、逻辑推理、
法律论证的角度进行事实叙事，既有利于清晰明确地表达利益诉求，也有利于弱化意识形态对峙，强化国际

主体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合作与共生。

六、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局势深刻变化，新的科学技术和人类活动也改变了自然海洋的客观状

态，以《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在应对当前海洋危机时呈现一定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传统安

全领域因主权屏障和国家利益考量而存在的国家执行困境，非传统安全领域科技发展产生的新问题造成的

制度空白与混乱，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国际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普芬道夫自然法哲学中的社会性义务要求

社会主体既自我保全又不伤害别人，即个人行使权力时承担不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社会性义务。 具备此种

消极调和特征的公平原则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中谈判、平之如水”，要求规则与历史演替中的社会

关系保持一致，通过调整权利义务范式以消解规则的滞后性，主要表现为在承认变化的基础上适应变化。 而

且适应理念与中国道家哲学中的“无为”思想都尊重社会规律的客观作用，二者相互印证，有利于引导法律

适应自然和社会各领域的演变，并促进国际治理规则的迭代更新。 适应理念适用于国际海洋法领域，与现行

有效的其他国际法理念相互补充，通过面向未来的开放式规则、纳入多元治理主体，以及对具体的《海洋法

公约》条款进行演化解释，增加了海洋法体系的弹性，使其更好地适应自然海洋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适应性

海洋法治理念在应对南海问题、日本倾倒核污水问题等海洋问题时具有很大的适用空间，促使国际主体在传

统安全问题上相互尊重并权衡让步、协调利益，也能以新的治理思维填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制度空白，保证

国际法各领域的协调统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需要适当调整立场态度以适应当前海洋利益诉

求发生拓展变化的事实，主要通过适应性的国内涉海法律体系增加法律的延展性和可适用范围，并以此为依

托转变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法律逻辑，积极参与国际司法实践、与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减少意识形态叙

事，内外相互适应，从而满足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需求，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纵深化发展。

① 参见曹兴国：《南海仲裁案视角下的国际司法：扩张性、局限性及中国参与》，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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